
 

 

《電訊條例》《電訊條例》《電訊條例》《電訊條例》 

(第第第第 106章章章章) 

 

 

類別牌照類別牌照類別牌照類別牌照 

 

 

《電訊條例》第《電訊條例》第《電訊條例》第《電訊條例》第 8(1)(aa)條條條條 

 

要約要約要約要約提供電訊服務提供電訊服務提供電訊服務提供電訊服務 

 

 

 

電訊管理局局長行使《電訊條例》電訊管理局局長行使《電訊條例》電訊管理局局長行使《電訊條例》電訊管理局局長行使《電訊條例》(第第第第 106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7(5)及及及及 7B(2)條所賦條所賦條所賦條所賦

予的權力，在二零零予的權力，在二零零予的權力，在二零零予的權力，在二零零七七七七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二二二二日發出本牌照。日發出本牌照。日發出本牌照。日發出本牌照。 

 

 

1. 釋義釋義釋義釋義 

 

1.1 在本牌照內－ 

 

 「局長」指根據本條例第 5條委任的電訊管理局局長； 

 

 「第一類服務」指包含下列特性的對內電訊服務 

(a) 用作傳送可與其他類型通訊整合的實時話音通訊； 

(b) 能夠讓客戶撥出電話至獲指派香港號碼計劃內的號碼的

人士及接聽這些人士的來電； 

(c) 客戶獲指派香港號碼計劃內的號碼；及 

(d) 並非本牌照所界定的「第二類服務」。 

 

 「第二類服務」指包含下列特性的對內電訊服務 

(a) 用作傳送可與其他類型通訊整合的實時話音通訊； 

(b) 能夠讓客戶撥出電話至獲指派香港號碼計劃內的號碼的

人士及接聽這些人士的來電； 

(c) 客戶獲指派香港號碼計劃內的號碼；及 

(d) 在提供服務時， 

(i) 類別牌照持有人(若適用，其代理、承辦人及轉售商)

在促銷、推廣或宣傳有關服務的資料上標明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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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Class 2 service」(若資料以英文撰寫)或「第二

類服務」(若資料以中文撰寫)；或 

(ii) 以代替(i)，類別牌照持有人遵從局長所發出的指令

中列明的有關條件。 

 

 「類別牌照持有人」指根據本牌照條件第 2.1條獲發牌照的人； 

 

「持牌電訊營辦商」指固定電訊網絡服務營辦商、固定傳送者、

公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營辦商、移動傳送者、公共非專利電訊服務

營辦商、服務營辦商或任何根據本條例獲發牌的電訊營辦商，並

與類別照持有人簽署協議、安排或備忘錄以提供任何電訊服務； 

 

 「本條例」指《電訊條例》(第 106章)。 

 

1.2 在本牌照中，除另有規定外，所有的字或詞句的涵義與該字或詞

句在本條例或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中的涵義相同。 

 

1.3 解釋本牌照時，無需理會標題及題目。 

 

2. 牌照的批牌照的批牌照的批牌照的批給給給給 

 

2.1 在符合條件第 2.2 條以及本牌照的條款及條件的情況下，任何人

士將獲發牌在業務運作中要約提供電訊服務。 

 

2.2 在條件第 2.1 條述及的人士不獲發牌設置或維持任何電訊設施以

在本牌照下要約提供電訊服務。 

 

3. 通則通則通則通則 

 

3.1 本牌照不得解釋為批給類別牌照持有人專利權。 

 

3.2 本牌照的批給，並無授權類別牌照持有人進行任何事情以侵犯根

據本條例或其他條例獲批給提供電訊線路或服務的專利權。 

 

3.3 除非局長明文撤銷，否則本牌照將持續完全有效。 

 

4. 遵從遵從遵從遵從 

 

4.1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遵從本條例、根據本條例訂立的規例、牌照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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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或局長根據本條例發出的其他文書，及局長認為為就本牌照的

任何條件的任何具體層面提供實際指引的目的而言適宜發出的

任何指引或業務守則。 

 

4.2 如類別牌照持有人以合約形式僱用任何人(「承辦人」)以在本牌

照下要約提供電訊服務，類別牌照持有人須繼續對該承辦人有否

遵從及履行本牌照的各項條件，負上責任。 

 

5. 向客戶提供資料向客戶提供資料向客戶提供資料向客戶提供資料 

 

5.1 在不抵觸本牌照的其他條款及條件的原則下，類別牌照持有人在

要約提供服務時，須向客戶提供或讓他們取得下列資料： 

 

(a) 類別牌照持有人名稱； 

 

(b) 類別牌照持有人在《公司條例》(第 32章)下的公司註冊號碼

或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向類別牌照持有人發出的商

業登記證號碼； 

 

(c) 客戶服務熱線號碼； 

 

(d) 若適用，取用服務的接駁短碼或號碼(包括任何接駁密碼)； 

 

(e) 如何接駁服務的指示； 

 

(f) 所要約提供服務的收費；及 

 

(g) 服務的時期或有效期。 

 

6. 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要約提供服務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要約提供服務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要約提供服務以令人滿意的方式要約提供服務 

 

6.1 在本牌照生效期間，類別牌照持有人須時刻及不時以局長滿意的

方式在本牌照下要約提供服務。 

 

7. 檢查檢查檢查檢查 

 

7.1 類別牌照持有人在接獲局長的合理事先書面通知時，須容許局長

或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任何人，為局長本身的目的而進入和檢查類

別牌照持有人在香港的辦公室、地方及處所，而類別牌照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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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之用於有關根據本牌照所要約提供服務，以核實類別牌照持

有人遵從本牌照的條件及本條例的規定。 

 

7.2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准許局長或局長以書面授權的任何人，為局長

的目的而檢查與類別牌照持有人業務有關的紀錄、文件及帳目，

並在有需要時複製該等紀錄、文件及帳目的副本，使局長得以履

行本條例及本牌照所訂予他的職能，以及確保類別牌照持有人遵

從本牌照的條件及本條例的規定。 

 

8. 向局長提供資料的規定向局長提供資料的規定向局長提供資料的規定向局長提供資料的規定 

 

8.1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按局長書面要求的方式及時間，向局長提交與

業務有關的資料，包括財政資料、帳目、通訊資料、技術設置架

構、線路傳送及其他局長為履行根據本條例及本牌照所訂予他的

職能合理所需的其他紀錄及資料，以及確定類別牌照持有人遵從

本牌照及本條例的條件。 

 

8.2 凡局長建議披露取得的資料，而局長認為披露資料會導致公布有

關某類別牌照持有人業務或商業或財務的資料，且資料的披露會

或有可能會合理地被預計為對類別牌照持有人的合法業務或商

業或財務有不利影響，則局長在最後決定是否披露資料前，將給

予類別牌照持有人合理的機會就建議的披露作出陳述。 

 

8.3 在不局限條件第 8.1 條的一般性的原則下，類別牌照持有人須按

局長要求，在局長要求的相隔期間及限期或之前，提交由局長在

要求中指定的協議、合約、收據、帳單及其他相關文件的副本，

以顯示類別牌照持有人與有關人士及 / 或電訊營辦商就其根據

本牌照要約提供的服務的安排。 

 

9. 客戶資料的保密客戶資料的保密客戶資料的保密客戶資料的保密 

 

9.1 除非客戶以局長批准的形式同意，或為防止或偵查罪行、或為拘

捕或檢控罪犯、或獲任何法律授權或根據任何法律獲授權，否則

類別牌照持有人不得披露客戶的資料。 

 

9.2 類別牌照持有人不得使用其客戶提供或在向其客戶要約提供服

務的過程中取得的資料，但類別牌照持有人為根據本牌照要約提

供該服務或與類別牌照持有人要約提供該服務有關而使用者，則

屬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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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帳單帳單帳單帳單或或或或收費的準確性收費的準確性收費的準確性收費的準確性 

 

10.1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採取一切合理步驟，以確保根據本牌照要約提

供的服務使用準確可靠的帳單或收費設備。類別牌照持有人須為

用作要約提供服務的帳單或收費系統備存紀錄，並提供給局長檢

查。 

 

10.2 在局長的書面要求下，類別牌照持有人須對帳單或收費設備進行

測試或採取一切可行的步驟促成測試，以評估其準確性、可靠性

及是否符合局長訂明的技術標準(如有的話)。類別牌照持有人須

於測試的日期後 14 天內，或於局長決定的其他較長時期內，向

局長呈交測試結果。 

 

11. 收費收費收費收費 

 

11.1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公布就根據本牌照要約提供的服務的收費，並

不得收取多於公布的金額。收費須包括要約提供服務的相關條款

及條件。類別牌照持有人須遵從局長不時發出與公布收費及要約

提供服務的相關條款及條件有關的任何業務守則。 

 

12. 未經收件人許可的廣告未經收件人許可的廣告未經收件人許可的廣告未經收件人許可的廣告 

 

12.1 類別牌照持有人不得使用服務傳送未經收件人許可的廣告或宣

傳資料，並須盡力防止任何使用服務的人利用該服務作此目的。

類別牌照持有人亦須遵從局長不時發出所有關於濫發未經收件

人許可的廣告或宣傳資料的業務守則。 

 

13. 電話號碼計劃及相關電話號碼計劃及相關電話號碼計劃及相關電話號碼計劃及相關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13.1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符合由局長訂立或批准的任何號碼計劃，以及

局長就該號碼計劃發出的任何業務守則或指示。 

 

13.2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符合由局長發出的任何規管性指引、關於使用

或指派號碼、接駁短碼或來電線路識別的業務守則或指示。 

 

14. 電話號碼轉換裝置電話號碼轉換裝置電話號碼轉換裝置電話號碼轉換裝置 

 

14.1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符合局長以書面發出與使用電訊號碼轉換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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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以接達服務有關的任何指示。 

 

14.2 類別牌照持有人須承擔一切因要完全符合特別條件第 14.1 條所

述指示而引致的成本及經濟損失。 

 

14.3 在本條件內，「電訊號碼轉換裝置」指透過一般按撥鍵盤把輸入

號碼轉換至另一個可以接達特定目的地或服務的號碼的裝置，但

不包括透過一個特別功能鍵或特別功能鍵及一般按撥鍵盤的組

合輸入而產生號碼的裝置。「一般按撥鍵盤」指包括由 0 至 9 數

字鍵以及「*」及「#」符號鍵的鍵盤。 

 

15. 符合符合符合符合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實務守則實務守則 

 

15.1 在不限制或影響類別牌照持有人在其他牌照條件下的責任的情

況下，類別牌照持有人須符合局長不時就以下各方面向類別牌照

持有人提供實際指引而發出的實務守則或指引： 

 

(a) 要約或提供滿意的服務； 

(b) 保障客戶資料；及 

(c) 保障及促進消費者就電訊產品及服務方面的利益。 

 

15.2 在發出特別條件第 15.1條中提及的實務守則或指引前，局長將在

所有有關情況均屬合理下進行諮詢。 

 

16. 要約要約要約要約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 

 

16.1 凡類別牌照持有人在本牌照下要約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附表

中列出的條文將適用於所要約提供的第一或第二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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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適用於類別牌照持有人類別牌照持有人類別牌照持有人類別牌照持有人要約要約要約要約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的條文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的條文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的條文提供第一或第二類服務的條文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16）））） 

 

 

1. 緊急求助電話服務緊急求助電話服務緊急求助電話服務緊急求助電話服務 

 

1.1 純粹為使香港警察緊急控制中心或局長所指示的其他機構可回

應及（在適當時）識別來自類別牌照持有人的客戶（該客戶的地

址可能屬游牧性質）的公共緊急求助電話，類別牌照持有人須： 

 

(a) 免費向香港警察緊急控制中心或局長所指示的其他機構提供

致電緊急服務的客戶（該客戶的地址可能屬游牧性質）的最

新地址資料； 

 

(b) 提供或訂立機制，讓類別牌照持有人的客戶可更新地址資

料；及 

 

(c) 提醒客戶在使用服務的地址更改時更新地址資料。 

 

2. 後備電源後備電源後備電源後備電源 

 

2.1 除非後備電源能以局長指定的方式獲得供應，藉以在客戶處所、

網絡或任何向客戶提供服務的系統或設備的主電源中斷時，類別

牌照持有人所要約提供的服務可持續維持，並且服務質素不被降

低，否則類別牌照持有人不得向把「平安鐘器件」接駁至服務的

 用戶提供服務。 

 

2.2 如後備電源未能以第 2.1 條所述的方式獲得供應，符合下列條件

的類別牌照持有人將被視作已遵從第 2.1條： 

 

(a) 客戶已在登記使用服務時或之前表明有關服務不會供平安鐘

用戶使用或接駁平安鐘器件；及 

 

(b) 類別牌照持牌人已在入牆插座板或任何在客戶處所裝設的設

備上貼有標籤，或已採取其他合理步驟，提醒客戶有關服務

不宜接駁平安鐘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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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為第 2 條的目的而言，「平安鐘器件」指供年老、體弱或傷殘人

士在緊急求助時使用，即無需手撥緊急服務的電話號碼的醫療警

鐘或其他任何裝置。 

 


